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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为建立、实施与改进公司的 RBA 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实现 RBA 社会责任方针、目标、指标以及为确保实

现目标和 指标而制定本程序，不断改进公司的产品环境行为和劳动保护工作。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公司 RBA 社会责任方针、目标和指标的管理、制定、更改与实施。  

 

三、职责与权限  

3.1 总经理负责批准 RBA 社会责任方针。  

3.2 常务副总经理负责组织制定 RBA 社会责任方针，负责批准目标及指标。  

3.3 各工场/部门负责所属范围内的 RBA 社会责任分目标制定。  

3.4 品管部负责公司 RBA 社会责任总目标的制定及监控各工场/部门分目标的达成情况。  

3.5 各级人员应为达成各项目标而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  

 

四、运作程序  

4.1 RBA 社会责任方针  

4.1.1 RBA 社会责任方针的确定：  

总经理以保护和改善 RBA 社会责任、环境、提高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水平为目的，针对公司的实际情 况，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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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相关方的要求，制定 RBA 社会责任方针并形成文件，传达给为组织工作或以其名义工作的所 有工作人员，

RBA 社会责任方针应确保：  

4.1.1.1 适合于公司的产品生产性质和规模、HSF 管理的要求以及环境影响、职业健康安全特点、风险性质

和规模；  

4.1.1.2 对产品 HSF、客户满意、持续改进和污染预防、降低风险作出承诺；  

4.1.1.3 对遵守有关 HSF、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法律、法规和其它要求作出承诺；  

4.1.1.4 为建立和评审 RBA 社会责任目标和指标提供框架和基础；  

4.1.1.5 与公司的其它方针一致。  

4.1.2 方针的更改：  

公司管理评审时，需对 RBA 社会责任方针进行评审，确保其适宜性。当方针需要更改时，应经总经理 批准，

形成文件后重新传达给相关人员。  

4.2 目标与指标  

4.2.1 目标与指标的制定  

4.2.1.1 体系建立之初的目标与指标，由管理者代表根据 RBA 社会责任、产品 HSF、初始环境评审/职业 健

康安全初始状态评审结果，进行审核后，报常务副总经理批准予以传达和实施。  

4.2.1.2 品管部根据方针和年度工作计划、RBA 社会责任、产品 HSF、重要环境因素/重大危险源、风险 因

素、经济和技术的可行性、利益相关方的观点等提出年度目标、指标，经管理者代表审核后， 报常务副总

经理批准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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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目标与指标的制定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4.2.2.1 有关法律、法规及其它要求；  

4.2.2.2 公司的 RBA 社会责任、重要环境影响因素/重大危险、风险因素；  

4.2.2.3 来自相关方的信息与要求；  

4.2.2.4RBA 社会责任的改进、环境行为的持续改进以及污染预防的承诺，劳动安全保护行为的 

持续改进；  

4.2.2.5 可选择的最佳技术，以及经济上、运作上的可行性；  

4.2.2.6 实施的进度，以及可调整性的要求；  

4.2.2.7 体现方针的逐层分解，量化后纳入各相关职能部门，即目标明确、指标具体可测量。  

4.2.3 目标与指标的更改  

4.2.3.1 在方针、相关法律法规及其它要求，管理程序的进度状况以及相关外界因素等发生变更时，目标与

指标应重新评审和修订。  

4.2.3.2 目标与指标由品管部组织进行更改，报常务副总经理（管理者代表）批准后生效。  

4.3 方针、目标与指标的宣贯  

4.3.1 通过发文、内部会议、宣传栏等方式，对公司各级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以及操作员工进行方 针、

目标、指标的宣贯。  

4.3.2 由人力资源部组织各部门对所属员工进行目标和指标的培训，确保全体员工清楚公司方针及本部 门

的目标和指标，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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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目标与指标的公开  

相关方或公众要求公开公司的目标与指标时，需经过常务副总经理及以上人员审批。  

 

4.5 管理方案  

4.5.1 管理方案的编制  

4.5.1.1 RBA 社会责任管理方案由品管部依据目标和指标编制，报常务副总经理（管理者代表）批准生效。  

4.5.1.2 环境管理方案应涉及与实现 RBA 社会责任目标和指标有关的全部可能的活动（包括采购、生产、 储

存、运输、设备维修、动力、绿化、废弃物处理、后勤等）、资源及具体措施。  

4.5.1.3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方案应考虑与实现 RBA 社会责任目标和指标的有关作业场所、过程、装置、 机

械、作业组织的设计，包括人力的配置。  

4.5.2 管理方案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4.5.2.1 依据的目标与指标；  

4.5.2.2 方法措施、技术手段；  

4.5.2.3 责任部门或岗位；  

4.5.2.4 开始时间和完成时间；  

4.5.2.5 验证时间等。  

4.5.3 管理方案的更改：当因措施发生变更、目标指标变化或公司的活动、产品、服务或运行条件发生 变

化等情况需要更改时，更改申请者先提交品管部，经品管部负责人审核后，报常务副总经理（管 理者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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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进行更改、生效。  

4.5.4 管理方案的实施与监督验证：管理方案以受控的形式下发至相关职能部门具体实施，由品管部负责对

方案的实施进行进度与效果等进行监督和验证，验证时间参见管理方案。  

4.6 各职能部门在实现 RBA 社会责任目标和指标时，应适当采取适当的统计方法进行统计，将统计的结果

交品 管部确认后，报常务副总经理（管理者代表）批准。  

 

五、相关文件  

 

六、相关记录  

目标、指标 管理方案 

 

 


